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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会计资格考试制度的对比研究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12月24日  赛娜 

摘要:随着我国加入WTO，会计管理与国际接轨是必然趋势。本文通过对日本和我国会计资格考

试制度的比较分析，总结出三条有益于我国会计资格考试制度的启示，特别强调了会计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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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的会计资格制度 

日本会计界认为，企业的会计基础是复式簿记。学习会计，首先要学习簿记，在复式记账法的

基础上，再进一步学习会计涉及的各种问题。日本的会计资格考试首先从簿记开始，然后有税理

士、公认会计士考试等。日本的簿记能力鉴定考试有3 个机构主办：即日本工商会议所、日本全国

会计教育协会、全国产业人能力开发团体联合会。日本工商会议所主办的簿记考试一年3次，考试分

3级，（简称日商簿记1.2.3）。对于考试资格没有任何限制，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日商簿记考试是

日本历史最长，影响范围最大的簿记考试。日商3 级簿记的考试内容包括；借贷记账法，传票和账

簿的计入、个人企业的一般业务和最终的决算。日商2级簿记的考试内容包括商业簿记和工业簿记两

个方面，商业簿记考试的内容是在3 级的基础上股份制公司的业务，记账和决算。工业簿记考试的

内容是制造业所必须的基础成本会计的内容。日商1 级簿记的考试内容包括商业簿记，会计学、工

业簿记、成本计算四个科目。考试为百分制，全部是70 分以上合格。日商1 级簿记合格者才有资格

参加税理士的考试。日商簿记3 级是一个普通的程度，大学生就业时要取得日商2 级或1 级的资

格，那么找到在企业里做会计的工作比较容易。 

在日本企业会计只负责账务和报表，纳税必须要取得税理士资格的人来向税务部门报税。日本

税理士会联合会给出的税理士的定义是，作为税务方面的专家，在独立公正的立场上，按照申告纳

税的理念，遵循租税的各种法令来实现纳税义务。获得税理士资格可以进行税务代理、税务资料的

填制、税务咨询、会计业务以及和税务相关诉讼的辅助等业务。税理士考试资格有一定的规定，日

商1 级簿记通过者、经济类大学毕业的人等，考试科目有簿记、财务报表、消费税、法人税、所得

税、继承税、固定资产税、住民税、国税征收法。由于税理士考试的科目较多，难度较大，所以全

部科目通过的人数并不是很多。从2000年以来如果取得会计或税法方面的硕士，可以减免相应的一

个科目。取得税理士资格之后还必须要在日本税理士会联合会注册。 

二、中国的会计资格制度 

我国使用复式记账法是从1905 年开始，最初是从日本引进并运用复式记账原理设计了银行的一

整套会计制度。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全面引进苏联的会计模式，复式记账被改为单式记账。1978年改



革开放以后，复式记账法又重新推广，现代会计新的理论与方法也被引进和利用。我国的会计资格

制度包括会计人员从业资格考试、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等。 

会计从业资格是指进入会计职业、从事会计工作的一种法定资质，是进入会计职业的"门槛"。

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从事下列会计工作的人员（包括在中国

大陆境内从事会计工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人员以及外籍人员），必须

取得会计从业资格，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考试科目为：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会计基础、

初级会计电算化（或者珠算五级）。申请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遵守会计和其他财经法律、法规；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具备会计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会计从业

资格证考试每一季度一次，一般在季度中报名，季度末考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负

责组织统一考试，属地管理，全国通用。考试科目包括财经法规及职业道德、会计基础、初级会计

电算化。凡在一年内参加三门考试成绩全部合格者，考试结束三个月后到原报名点领取《会计从业

资格证》；单科目成绩合格的不作保留。凡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的人员自取证第二年起，必须

参加规定课时的继续教育培训。会计技术资格考试是由财政部与人事部共同组织的一项重要的专业

技术资格考试，是会计人员获取职称所必须通过的考试。会计职称考试的实行已经有多年，涉及初

级会计职称与中级会计职称两个级别。该考试的报名工作一般安排在前一年的11-12月，考试则在当

年5月下旬举行。初级会计职称考试涉及《初级会计实务》与《经济法基础》两个科目，中级会计职

称考试涉及《会计实务》、《经济法》、《财务管理》三个科目，还有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的考试

科目一门：高级会计实务。参加初级、中级会计职称考试都必须具备会计从业资格，持有会计从业

资格证书（会计证）之外，还有一些具体的要求。独立执业的注册会计师无疑是令人羡慕的白领职

业之一，而在国外，注册会计师（CPA）是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的代名词。作为取得注册会计师执业

资格的唯一考试——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它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 

三、我国会计资格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主导 

在我国，无论是会计从业资格证、还是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注册会计师考试都是财政部来进行

考试的组织和管理。而从日本的会计资格考试制度来看，簿记和公认会计士考试都是由非政府机构

来进行组织和管理，只有税理士考试是由税务部门负责。在发达国家，特殊职业的资格认证均由专

业协会等中介组织自主进行，政府不加干预，这些专业协会有效的评价考核方式，颁发的证书赢得

了极高的声誉，成为本国乃至国际企业聘用人员的重要依据。许多专家也指出，除少数行业外，政

府应从这些特殊资格的培训、考试中退出，由独立的中介组织承担考试、认证任务。 

（二）专业资格与人事管理混淆 

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只是对会计人士专业水平和专业能力的认证，而不应该与

职称管理和人事管理捆在一起。为此，应将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管理从人事职称管理中独立出来。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人事管理部门参与控制专业技术资格管理是明显的政府干预市场行为。政府

人事管理部门不愿放弃对专业技术资格的管理权，本质上是为了利用这种管理权进行权力寻租。极

端者甚至认为，政府人事管理部门掌控专业技术资格管理权对专业技术人员有数害而无一利。 

（三）关于会计职称资格考试目标的定位 



近几年来，有不少人士认为，我国加入WTO 后，会计管理与国际接轨是必然趋势，而国际上没

有我国现行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中的会计职称称谓（高、中、初级会计师）。进行国际交流时，国

际会计人士对此称谓难以理解，有碍国际交流。而目前我国会计资格考试没有单纯以会计能力测定

为目标的考试，这使大学生及就业者只能报考会计从业资格，而其它的考试都不太适合参加。 

四、关于会计资格制度发展的建议 

(一) 从现实国情看，政府放权是建立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 

目前对会计技术资格的管理权本质上是非司法权，为此，会计技术资格管理改革远期目标应该

是政府积极稳妥地将对会计资格考试的具体管理事务交给会计行业组织自我管理，政府只负责对会

计行业组织的监管，把握会计行业组织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秩序。这样既有利于政府摆脱具体管理事

务，肃清在会计管理中的权力寻租之嫌，更有利于集中精力考虑会计行业的发展规划和会计行业的

发展政策和监管政策建设，同时也有利于发挥行业组织自律的作用和积极性。 

（二）目前对会计技术资格的管理权分散于两个政府职能部门，即财政和人事部门 

从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看，政府对会计职称的现行管理办法沿袭计划经济体制，注重的是对政

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会计人员的人事和专业管理。这实际上是将人事管理与会计专业能力评判

相混淆，这种管理方法明显不适应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发展方向下的企业对会计人员的管理需要。建

议应尽快将人事部门对会计职称的管理权下放给企业的人事管理部门。鉴于目前我国的现实国情及

改革发展方向，为保证会计行业发展和管理的有序性，政府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还必须要保留对

会计人员专业能力认证的权力。为稳妥起见，可以由一直负责会计行业事务管理的政府财政部门在

过渡时期内保留其目前对会计事务的管理职能，唯一负责对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管理。 

（三）根据会计资格考试的国际、国内发展现状看，会计技术资格考试目标应定位于：为各单

位聘用会计专业技术人才提供分档次的会计专业技术能力认证 

分档次的专业技术能力定位是：1.初级专业技术能力：认同道德诚信标准，掌握一般的经济管

理基础知识，了解与会计相关的主要经济法规内容，能够熟练从事单位的日常会计实务工作。2.中

级专业技术能力：能够理解和掌握与企业管理、经营有关的国家经济法规，并能够准确运用；能够

准确理解国家现行财务与会计的法律、法规规定，并能够在工作中熟练运用国家会计法律、法规的

规定进行财务及会计（包括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业务处理、单位财务制度设计、会计制度设计和

会计控制设计；具备管理单位财务、会计部门日常工作的能力，能够指导中级以下会计人员的会计

业务。3.高级专业技术能力：具备较高的财务与会计理论水平，能够为单位财务与会计管理活动提

供理论指导；能够透彻理解并准确运用国家财务与会计的法律、法规规定，领导单位的财务、会计

管理活动；能够独立组织设计单位的财务制度、会计制度（包括单位会计制度和单位内部会计监督

制度）以及单位内部审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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